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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拓展本系學生之國際視野及海外就業機會，鼓勵本系優秀在學學生赴國外姊妹校進修，

特制訂本系雙聯學制學生出國甄選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甄選條件如下： 

(一)出國前須在本系修讀兩年。 

(二)外語能力優良，托福需達 500 分(新制托福 iBT 61 分) 或 IELTS 5.5 以上。 

(三)學業、操行成績優良或有特殊表現。 

三、 甄選通過者得申請獎助金，獎助名額以 4名為限。 

四、 獎助金與獎勵措施： 

(一)在美就讀期間學校補助每位學生在台學雜費，最多補助兩年。 

(二)若需延長在美修業期限，則經甄選委員會審查同意，適度以系募款基金補助。 

五、 報名資料如下： 

(一)申請書(如附件一)。 

(二)家長同意書乙份（如附件二）。 

(三)英語能力證明乙份（英文檢定證書）。 

(四)英文版在校成績單。 

(五)英文研讀計畫（含動機與目標）。 

(六)註冊證明（學生證正反影本）。 

(七) 其他有助審查資料。 

六、 甄選方式： 

(一)檢附相關文件由甄選委員會審查，擇優錄取。 

(二)甄選委員會由本系雙聯學位召集人及專任教師若干人組成之。 

七、 學籍、修課與相關事宜： 

(一)經本校核准至美國南達科塔州立大學修讀雙聯學位之學生，至對方學校進修，並於符 

合雙方畢業資格規定後，分別取得兩校學位(以下稱跨境雙學位)。 

(二)雙聯學制學生在美國期間仍需完成本校註冊手續，繳交兩地學雜費。 

(三)出國前應向系辦報告並充分溝通學分抵免事宜。返國後，學分之抵免悉依雙聯合作協

議書規定辦理。其出國進修期間得列入修業年限。 

(四)經本校核准至境外學校修讀雙聯學制之未役役男學生，其出境須依內政部「役男出

 境處理辦法」及入出境相關法令辦理；其他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與本校相

 關規定辦理。 

(五)雙聯學制學生於取得入學許可後，須自付及自行完成保險、機票、護照、簽證、住宿 

及選課申請等事宜。並依據各校開學狀況，自行安排前往之日程。 

(六)受獎助者在美國地區停留期間如有違反本辦法或相關規定或從事與可入境事由不符之 



活動者，本校得撤銷或終止補助，並依相關法規辦理。 

(七)修讀跨境雙學位之學生，如因故無法於外國學校完成學業，得於每學期本校行事曆規 

定上課開始日二週前，檢具報告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向本校教務處申請返回本校原就 

讀學系所適當年級；其於國外學校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及學分，得依本校「學生辦理抵 

免學分要點」申請抵免。 

(八)修讀跨境雙學位之學生入學後，由雙邊指定教師負責輔導學業，其學籍、成績考

 核、獎助金、住宿及生活輔導等，均依兩校合作協議及各依其相關規定辦理。 

(九)同學出國期間須架設部落格並與系網頁連結，記錄國外留學及生活概況，以供學弟妹 

參考。 

八、 獲核定補助者，需履行下列義務： 

(一)受獎助者及其監護人，於領取獎助金時須簽訂契約書。若有違反契約書規定者，須

 繳回已領之獎助金。 

(二)返國後一個月內，繳交 2000 字以上的進修心得報告書乙份，本系得於系網頁公開心

 得報告供學生瀏覽。 

(三)成績單及學分證書或畢（結）業證書之正本及影本，正本於查驗後發還。 

(四)參加學校內所舉辦之出國進修同學返國經驗分享會。 

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